关于保护区、姑苏区行政审批局承接“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投资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”等行政许可事项的公告
根据《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（苏州市姑苏区）机构改革方案》和《姑苏区、保护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工作实施方案》（姑苏府〔2019〕198号）文件相关要求，政府投资项目审批、企业投资建设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投资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，共3个事项由保护区、姑苏区发展改革局划转至保护区、姑苏区行政审批局。
经保护区、姑苏区行政审批局与保护区、姑苏区发展改革局协调沟通，确定自2021年9月1日起，请各相关单位向保护区、姑苏区行政审批局申报上述事项，保护区、姑苏区行政审批局依法履行相关行政审批职责。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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